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韩城市财政局、住房建设局：
为加强建筑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陕西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5〕161号）等相关要求，我们制定了《省级建筑节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8年11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11-76〔2018〕9）
 
省级建筑节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建筑节能深化发展，提高省级建筑节能资金使用绩效，提升项目建设质量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陕西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陕西省“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陕西省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等法规、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级建筑节能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建筑能效提升、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筑发展、建筑新技术推广等工作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遵循公正透明、突出重点、创新机制、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四条 专项资金由各级财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管理。
    省财政厅负责组织专项资金预算编制、下达和资金监管、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组织申报专项资金、编制预算需求和资金分配计划、监督指导项目建设、实施专项资金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第二章 支持范围和方式
第五条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安排部署及年度目标任务、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规划等进行确定，主要包括：高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示范、装配式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能耗检测系统能力建设、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等。
第六条 专项资金项目，根据技术条件、市场状况、实施方式等情况，分为试点示范、普及推广、能力建设三个类别。
    试点示范项目，应符合建筑节能发展政策方向，技术应用深度、质量水平指标等达到要求，能够有效支撑和推动工程规范编制、管理制度建设、技术能力培育等工作。
    普及推广项目，应符合政策法规要求，能够有效扩大技术覆盖面、提升发展水平。
    能力建设项目，应符合技术规范编制、工作平台建设等工作需求，目标明确、可考核、可评估。
第七条 专项资金优先支持具有示范引领、促进技术扩散作用和较好的节能环保效益、符合绿色生态、治污降霾、乡村振兴等政策的新建工程、既有建筑改造工程。 
第八条 试点示范项目，综合增量成本等因素，给予资金补助，支持开展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新型节能生态技术应用、绿色建造技术应用、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等项目建设。
第九条 普及推广项目，综合技术应用深度、建设规模等因素，给予资金奖励；支持开展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地热能采暖工程、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建筑节能咨询服务等成熟技术的高水平、规模化应用以及专业化发展的项目建设。
第三章 项目申报及确定
第十条 试点示范项目、普及推广项目，根据技术类别、组织实施方式等情况，分别由项目建设单位、技术产品企业或者市县建设、财政部门进行申报，提交书面申报文本并同时通过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库系统申报。
    优先支持以生产企业为主体开展工程应用试点示范和推广工作。
第十一条 能力建设项目，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提出计划，纳入部门预算安排，以政府采购方式确定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项目申报情况，组织技术审查，提出年度项目计划，并以项目法、因素法分配的方式确定资金计划。
第十三条 按照因素分配法下达的资金，由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专项资金年度申报指南等要求，制定项目与资金计划，报省住建厅、财政厅备案。
第十四条 下列项目不予资金支持： 
    （一）按照各级政策文件确定的基本技术条件进行设计、建设的建筑工程；
    （二）按照土地供应规划条件进行设计、建设的建筑工程。
    （三）综合管廊、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房建配套工程。
    （四）未通过节能量审核或者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低于15%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
    （五）技术创新不够、节能减排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较低的建设工程。
第四章 绩效管理及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列入专项资金年度计划的项目，按照“谁主管谁申报、谁申报谁监管”原则组织实施，实施期限不超过两个年度。
第十六条 市财政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项目资金使用、建设进展情况的监督管理，开展资金绩效评价，确保项目按时完成、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差、项目建设逾期未能够完成工作量、以及验收未通过的，省上将取消市县该类别项目两个年度的资金申报资格。
第十七条 省财政厅负责督促市县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对项目建设、市县组织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必要时组织开展第三方技术评估。
第十八条  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依法追究项目单位及其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收回专项资金，五年内不受理其专项资金申请：
　　（一）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专项资金的；
    （二）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多头或者重复申请财政资金的；
    （三）转移、侵占或者挪用专项资金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市、县应根据省级专项资金引导支持的方向与重点，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和办法。
第二十条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主要包括资金管理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重点评估资金使用的规范性、时间和项目规模、技术水平提升等实施效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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